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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合同单位

一、品名、计量单位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

二、质量要求

:

   2. 计量以需方过磅实收数量为准，溢短装最大量不超出合同数量的   ％，在合

同所规定溢短装范围以内的按合同价格结算，超出溢短装范围以外的部分，由供方承

担该部分数量货款的10%违约金。



产生的费用由供需双方中所持意见不成立的一方承担。

4. 收货单位：



3. 交货日期：

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供方

,

再由供需双方代表共同抽样



封样送双方认可的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复检，

 

以该检验结果为最终的检验结果，由此

 

 

  1. 货到需方仓库后，由需方根据本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对货物验质。如有质量

异议，需方在到货后



三、包装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      包装，不计价，不计重，不退还。               



合同编号：

供

   

方：

需

   

方：

单    价

进口鱼粉



四、交货地点、运输方式、交货日期及收货单位

   2. 运输方式：

五、验收、计量及结算方式：

 1. 交货地点：



5.本合同履行地：需方所在地

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



计量单位

数    量



吨

经双方协商特订立以下条款：

签订地点：

原 料 购 销 合 同

质量记录编号：TWZB/JL

·

YL-08-2002

品    名

黄棕色、黄褐色松软粉状物，新鲜，具有鱼粉正常气味，无结块、霉变、虫蛀现象，

无焦灼或油脂酸败等异味异臭。不得掺假，不得添加国家禁止添加的任何物质。若添

加有抗氧化剂、防霉剂等添加剂时应作说明。水分：均样≤10.0%， 细度：98%以上

能通过7目的标准筛网。粗蛋白质≥63.0%，粗脂肪≤10.5%，粗灰分≤18.0%，盐分+

砂份≤5.0% ，砂分单项≤2.0%，氨基酸总量/粗蛋白质≥90.0%，赖氨酸≥4.80%，蛋

氨酸≥1.80%，挥发性盐基氮（TVN）≤120mg/100g，酸价≤6gKOH/kg，金属铬（

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



金    额

生成新合同

生成传递表



 EMBED Excel.Sheet.8  [image: image2.emf]六、违约责任

约责任，违约金按本合同第一条所约定的货款总金额的 

七、其他

2. 若发货后因包装不善而造成损失（如缺斤、少两等），由供方承担。

4. 一旦发生纠纷，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。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，则通过需方所在地

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。

5. 货物发出后，供方及时将发货时间、发货站名、车号、发货数量及货物件数以传

真形式发至 。并同时用特快专递将领货

凭证寄至 。

八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补充完善。

九、本合同系供需双方传真签订，由供方盖章后传真需方，再由需方盖章传真供方后，合

同即生效，需方所持传真件视同原件。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十、本合同有效期限：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执行完毕自动失效。

供

    

方：

 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需

   

方：

  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

代

    

表： 代

   

表：

电

    

话： 电

   

话：

传

    

真： 传

    

真：

地

  

 址： 地

 

 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

邮

    

编：



开户行：

帐

    

号：

     

1. 如供方货物质量不符合本合同指标，需方有权拒收，造成的损失由供方承担，凡是

因该货物导致的需方产品质量安全问题，由供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

帐

    

号：



         

3. 若错发本合同规定的到站地点或收货单位，供方应重新发货或将错发的货物送到

合同规定地点、接货单位。并承担因此而多支付的运杂费及其他费用；若造成逾期交货，

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
        3. 

经需方验质合格入库，并接到供方所提供全部真实合法有效的全部发票后，需方以

（电汇、汇票、转帐等）方式在

         

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货款。如供方提供无效发票所

带来的税务风险由供方承担，同时需方将保留追加处罚的权利。

10%

足以弥补给非违约方造成的损失，违约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规定，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全部履行合同，应承担违

计算，若违约金不


_1319897517.xls
00

		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3. 经需方验质合格入库，并接到供方所提供全部真实合法有效的全部发票后，需方以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（电汇、汇票、转帐等）方式在         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货款。如供方提供无效发票所带来的税务风险由供方承担，同时需方将保留追加处罚的权利。

		原 料 购 销 合 同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六、违约责任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规定，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全部履行合同，应承担违

		合同编号：																质量记录编号：TWZB/JL·YL-08-2002																		约责任，违约金按本合同第一条所约定的货款总金额的																				10%						计算，若违约金不

		签订地点：																签订时间：																		足以弥补给非违约方造成的损失，违约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		签订合同单位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七、其他

		供   方：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1. 如供方货物质量不符合本合同指标，需方有权拒收，造成的损失由供方承担，凡是因该货物导致的需方产品质量安全问题，由供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		需   方：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2. 若发货后因包装不善而造成损失（如缺斤、少两等），由供方承担。

		经双方协商特订立以下条款：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3. 若错发本合同规定的到站地点或收货单位，供方应重新发货或将错发的货物送到合同规定地点、接货单位。并承担因此而多支付的运杂费及其他费用；若造成逾期交货，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
		一、品名、计量单位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

		品    名								进口鱼粉

		计量单位								吨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4. 一旦发生纠纷，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。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，则通过需方所在地

		数    量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。

		单    价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5. 货物发出后，供方及时将发货时间、发货站名、车号、发货数量及货物件数以传

		金    额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真形式发至																						。并同时用特快专递将领货

		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凭证寄至																								。

		二、质量要求: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八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补充完善。

		黄棕色、黄褐色松软粉状物，新鲜，具有鱼粉正常气味，无结块、霉变、虫蛀现象，无焦灼或油脂酸败等异味异臭。不得掺假，不得添加国家禁止添加的任何物质。若添加有抗氧化剂、防霉剂等添加剂时应作说明。水分：均样≤10.0%， 细度：98%以上能通过7目的标准筛网。粗蛋白质≥63.0%，粗脂肪≤10.5%，粗灰分≤18.0%，盐分+砂份≤5.0% ，砂分单项≤2.0%，氨基酸总量/粗蛋白质≥90.0%，赖氨酸≥4.80%，蛋氨酸≥1.80%，挥发性盐基氮（TVN）≤120mg/100g，酸价≤6gKOH/kg，金属铬（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九、本合同系供需双方传真签订，由供方盖章后传真需方，再由需方盖章传真供方后，合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同即生效，需方所持传真件视同原件。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十、本合同有效期限：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执行完毕自动失效。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供    方：				（盖章）												需   方：				（盖章）

		三、包装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      包装，不计价，不计重，不退还。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代    表：																代   表：

		四、交货地点、运输方式、交货日期及收货单位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电    话：																电   话：

		1. 交货地点：

		2. 运输方式：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传    真：																传    真：

		3. 交货日期：

		4. 收货单位：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地   址：																地  址：

				5.本合同履行地：需方所在地

		五、验收、计量及结算方式：

		1. 货到需方仓库后，由需方根据本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对货物验质。如有质量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开户行：																联系人：

		异议，需方在到货后														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供方,再由供需双方代表共同抽样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邮    编：

		封样送双方认可的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复检， 以该检验结果为最终的检验结果，由此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帐    号：																帐    号：

		产生的费用由供需双方中所持意见不成立的一方承担。

		2. 计量以需方过磅实收数量为准，溢短装最大量不超出合同数量的   ％，在合同所规定溢短装范围以内的按合同价格结算，超出溢短装范围以外的部分，由供方承担该部分数量货款的10%违约金。



生成新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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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1319897481.xls
00

		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3. 经需方验质合格入库，并接到供方所提供全部真实合法有效的全部发票后，需方以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（电汇、汇票、转帐等）方式在         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货款。如供方提供无效发票所带来的税务风险由供方承担，同时需方将保留追加处罚的权利。

		原 料 购 销 合 同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六、违约责任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规定，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全部履行合同，应承担违

		合同编号：																质量记录编号：TWZB/JL·YL-08-2002																		约责任，违约金按本合同第一条所约定的货款总金额的																				10%						计算，若违约金不

		签订地点：																签订时间：																		足以弥补给非违约方造成的损失，违约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		签订合同单位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七、其他

		供   方：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1. 如供方货物质量不符合本合同指标，需方有权拒收，造成的损失由供方承担，凡是因该货物导致的需方产品质量安全问题，由供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		需   方：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2. 若发货后因包装不善而造成损失（如缺斤、少两等），由供方承担。

		经双方协商特订立以下条款：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3. 若错发本合同规定的到站地点或收货单位，供方应重新发货或将错发的货物送到合同规定地点、接货单位。并承担因此而多支付的运杂费及其他费用；若造成逾期交货，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
		一、品名、计量单位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

		品    名								进口鱼粉

		计量单位								吨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4. 一旦发生纠纷，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。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，则通过需方所在地

		数    量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。

		单    价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5. 货物发出后，供方及时将发货时间、发货站名、车号、发货数量及货物件数以传

		金    额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真形式发至																						。并同时用特快专递将领货

		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凭证寄至																								。

		二、质量要求: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八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补充完善。

		黄棕色、黄褐色松软粉状物，新鲜，具有鱼粉正常气味，无结块、霉变、虫蛀现象，无焦灼或油脂酸败等异味异臭。不得掺假，不得添加国家禁止添加的任何物质。若添加有抗氧化剂、防霉剂等添加剂时应作说明。水分：均样≤10.0%， 细度：98%以上能通过7目的标准筛网。粗蛋白质≥63.0%，粗脂肪≤10.5%，粗灰分≤18.0%，盐分+砂份≤5.0% ，砂分单项≤2.0%，氨基酸总量/粗蛋白质≥90.0%，赖氨酸≥4.80%，蛋氨酸≥1.80%，挥发性盐基氮（TVN）≤120mg/100g，酸价≤6gKOH/kg，金属铬（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九、本合同系供需双方传真签订，由供方盖章后传真需方，再由需方盖章传真供方后，合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同即生效，需方所持传真件视同原件。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十、本合同有效期限：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执行完毕自动失效。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供    方：				（盖章）												需   方：				（盖章）

		三、包装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      包装，不计价，不计重，不退还。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代    表：																代   表：

		四、交货地点、运输方式、交货日期及收货单位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电    话：																电   话：

		1. 交货地点：

		2. 运输方式：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传    真：																传    真：

		3. 交货日期：

		4. 收货单位：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地   址：																地  址：

				5.本合同履行地：需方所在地

		五、验收、计量及结算方式：

		1. 货到需方仓库后，由需方根据本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对货物验质。如有质量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开户行：																联系人：

		异议，需方在到货后														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供方,再由供需双方代表共同抽样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邮    编：

		封样送双方认可的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复检， 以该检验结果为最终的检验结果，由此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帐    号：																帐    号：

		产生的费用由供需双方中所持意见不成立的一方承担。

		2. 计量以需方过磅实收数量为准，溢短装最大量不超出合同数量的   ％，在合同所规定溢短装范围以内的按合同价格结算，超出溢短装范围以外的部分，由供方承担该部分数量货款的10%违约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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